
附件1

《东莞滨海湾国际开放创新创业社区项目
入驻管理及扶持办法》2025年度
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科技企业培育奖励
1.资助标准
鼓励入驻社区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产业技术服务平台、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等科技服务业项目孵化培育或引进科技型企业，每引进或培育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东莞市瞪羚企业、东莞市百强创新型企业、境内资本市场或香港主板资本市场上市企业落户滨海湾新区的，分别给予科技服务业项目主体10万元、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一次性奖励。企业逐级升的，按照差额部分奖励。
2.申报对象
经社区评审入驻、实际经营且自入驻社区至2025年10月31日（含）开展科技企业培育工作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产业技术服务平台、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等科技服务业项目
3.申报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滨海湾新区科技企业培育奖励申请表及申报清单（附件2-1、2-2）。
（2）申报单位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服务合同服务对象的营业执照及认定佐证材料服务证明材料。
（4）申报单位公司信用查询证明（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5）申报单位近三年度财务报表（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
度提供）。
（6）申报单位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7）申报单位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近三年纳税申报截图。（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二）创新创业启动资金资助
1.资助标准
成立时间不超过3年的科技型企业，引入风险投资基金(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入股，且投资期限不少于2年的，或获得国家和省重大科技计划专项支持(项目总立项金额不低于500万元)的，按照到位金额的10%给予一次性创新创业启动资金资助，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资助50万元。
2.申报对象
自入驻社区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期间引入风险投资基金(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入股，且投资期限不少于2年的，或获得国家和省重大科技计划专项支持(项目总立项金额不低于500万元)的经入驻评审并成立时间不超过3年（以成立时间至获得风险投资基金或国家和省重大科技计划专项支持时点进行计算）的社区项目。
3.申报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滨海湾新区企业创新创业启动资金资助申请表（附件3）。
（2）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投资协议书、基金机构备案证明、获得国家和省重大科技计划专项支持文件（如有）、账户到位金额证明等引入风投或重大科技计划专项支持证明材料。
（4）公司信用查询证明（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5）近三年度财务报表（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6）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不足三年
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7）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近三年纳税申报截图。（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三）企业研发投入补助
1.资助标准
鼓励社区科技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按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的1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200万元。
2.申报对象
经社区评审且实际经营的社区科技型入驻项目，自入驻社区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期间向税务部门申报并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3.申报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滨海湾新区企业研发投入补助申请表（附件4）。
（2）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在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下载），须含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B表（A107012）。
（4）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研发费用专项报告。
（5）公司信用查询证明（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6）近三年度财务报表（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7）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不足三年
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8）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近三年纳税申报截图。（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四）科技服务补贴
1.资助标准
购买科技服务：支持社区企业对外购买使用共享仪器设备、中试车间和公共实验室等科技服务。按照企业购买科技服务支出的5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30万元，连续补贴不超过3年。
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入驻项目为东莞企事业单位(与其无投资关系)提供技术服务，对年度实际技术服务合同的技术交易额按照最高不超过10%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或机构每年最高奖励500万元
2.申报对象
（1）经社区评审且实际经营的社区科技型入驻项目，自入驻社区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期间与在东莞市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莞仪在线”（http://dgstb.dg.gov.cn/dgyqgx）登记的设备管理单位、市内中试车间和公共实验室的单位签订相关服务合同（协议），按约定支付使用费用，且不存在服务纠纷。
[bookmark: _GoBack]（2）经社区评审且实际经营的社区科技型入驻项目，自入驻社区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期间为东莞企事业单位(与其无投资关系)提供技术服务且服务合同已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登记。
3.申报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滨海湾新区企业科技服务补贴申请表及申报清单（附件5-1、5-2）。
（2）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使用科技服务的证明材料，包括服务合同、使用服务过程证明文件(如平台预约记录等)、完成服务证明材料（如技术解决方案、检验检测认证报告、咨询报告等）、合作单位资质证明、购买科技服务与申报主体产品或业务的关联性说明等。（购买科技服务提供）
（4）提供科技服务的证明材料，包括服务合同复印件、广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服务发票复印件、支付凭证、服务情况说明、效果评估报告、服务对象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提供技术服务提供）
（5）公司信用查询证明（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6）近三年度财务报表（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7）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不足三年
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8）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近三年纳税申报截图。（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5） 举办科创活动补贴
1.资助标准
支持社区企业、机构或在社区举办或承办经批准的活动，对活动实际支出给予不低于50%的补贴，每家企业或机构每年获得补贴最高不超过150万元。
2.申报对象
经社区评审且实际经营的社区项目自入驻社区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期间举办或承办的活动，并事前经社区指挥部同意。
3.申报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滨海湾新区科创活动举办审核备案表及活动补贴申请表（附件6、7）。
（2）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活动工作方案、策划方案、预算明细单、签到表、现场图片、宣传报道、活动委托活动（聘请第三方举办提供）、活动实际支出明细、支出发票、支出凭证等活动证明材料。
（4）公司信用查询证明（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5）近三年度财务报表（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6）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不足三年
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7）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近三年纳税申报截图。（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六）人才生活性补贴
1.资助标准
对入驻社区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中级职称及以上人才，给予每人每月住房、交通等生活性补贴2500元，连续补助不超过3年，每家企业和机构3年累计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2.申报对象
自入驻社区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期间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中级职称及以上的人才，与其签订3年（含）以上劳动合同，且人才在新区缴纳社保、个税满12个月的经入驻评审的社区科技企业和机构。
3.申报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滨海湾新区人才综合补贴申请表及申报人才清单（附件8-1、8-2）。
（2）企业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3）人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复印件及学信网查验生成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境外留学人才需提交学历证书复印件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中级职称及以上证书复印件。
（4）人才居民身份证、港澳台通行证或护照复印件。
（5）人才与新区科技企业、机构签订的3年及以上劳动就业合同复印件，以及在新区连续12个月缴纳社会保险及个人所得税的凭证。
（七）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支持
1.资助标准
对社区企业和机构的高层次人才子女，优先协调安排公办中小学就读，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待遇;对入读民办中小学的:给予学费补助，其中一学年学费不超过15000元的，据实补助;一学年学费超过15000元的，在补助15000元基础上，对超出部分的60%给予补助，一学年学费最高补助30000元。每家企业和机构每年享受上述两项政策补助累计人数不超过3人，具体指标如下：
	[bookmark: _Hlk68252619]企业营收区间
	学位指标数量

	工业和商服类企业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1亿元（含）至2亿元
	3000万元（含）至5000万元
	1

	2亿元（含）至10亿元
	5000万（含）至1亿元
	2

	10亿元（含）以上
	1亿元（含）以上
	3


若同时属于多个资助区间的企业，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进行资助。
2.申报对象
自入驻社区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期间引进持有或符合申领玉兰卡、莞香卡的高层次人才，与其签订3年（含）以上劳动合同，且人才在新区缴纳社保、个税满12个月的经入驻评审的社区科技企业和机构。
3.申报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滨海湾新区教育支持申请表及申报人才清单（附件9-1、9-2）。
（2）企业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公司信用查询证明（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4）近三年度财务报表（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5）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或机构近三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6）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近三年纳税申报截图。（不足三年的，按实际年度提供）。
[bookmark: OLE_LINK1]（7）人才与企业、机构签订的3年及以上劳动就业合同复印件，以及在新区连续12个月缴纳社会保险及个人所得税的凭证。
（8）玉兰卡、莞香卡的复印件或符合申报玉兰卡、莞香卡的相关佐证材料。
（9）人才身份证（港澳台人士提供港澳台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人才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或户主为人才、能直接证实父子（女）、母子（女）关系的户口本等复印件。
（10）人才子女入读民办学校学费的正规发票及支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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